
 

山东农业大学学生工作处通知 
山农大学通字【2014】62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14 年先大奖学金、先正达奖学金 

评选工作的通知 

“先大奖学金”由学校校友、山东先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佩出资

设立，“先正达奖学金”由先正达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。为便于统

筹安排，根据奖学金评选协议和学校社会资助管理办法，现将“先大奖学金”

和“先正达奖学金”评选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先大奖学金 

（一）评选人数及奖励标准 

“先大奖学金”每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 20 人，其中动科学院评选 4 人，

其余学院各评选 1 人。奖励标准为每人 5000 元，每年奖励金额共计 10 万。 

（二）评选范围 

就读大三年级的在校大学生。 

二、先正达奖学金 

（一）评选人数及奖励标准 

“先正达奖学金”每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 15 人。奖励标准为每人 3000

元，每年奖励金额共计 4.5 万元。 

（二）评选范围 

农学院、植保学院、园艺学院、经管学院、化学学院的农学、植物保

护、园艺、农林经济管理、应用化学等涉农专业学生，每学院评选 3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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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选条件 

“先大奖学金”和“先正达奖学金”均遵循以下评选条件： 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（二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 
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

（四）积极参加实践活动，学习成绩优秀； 

（五）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按照学生本人申请、班级民主推荐、学院评选公示、学校审批公示的

程序组织开展“先大奖学金”和“先正达奖学金”评选工作，学院公示期不少于

3 个工作日。 

五、提交材料及完成时间 

提交的纸质材料包括：《2014 年“先大奖学金”获奖学生登记表》（附

件 1）或《“先正达农业奖学金”本科生获奖学生情况登记表》（附件 2），

获奖学生本人填写，正反面打印一份，贴一寸照片（可打印电子照片），由

班级、学院签署意见并盖章；《2014 年“先大奖学金”和“先正达奖学金”获奖

学生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由学院填写，学院党委副书记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。 

电子版材料包括：《2014 年“先大奖学金”和“先正达奖学金”获奖学生汇

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纸质材料以学院为单位统一报送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地址：北校

区 1 号楼 402 办公室；联系人：齐清；电话：8246878，66878）。电子版材

料发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邮箱（zzzx@sdau.edu.cn）。 

以上工作于 10 月 12 日前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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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认真组织，周密部署。“先大奖学金”和“先正达奖学金”体现了社

会各界对教育事业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心支持。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认

真组织，周密部署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。 

（二）严格条件，加强监督。要坚持“四严四公”的原则，严格条件，

加强监督，确保评选工作的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、公认”。学校设立监督电话：

8246878 和监督信箱：zzzx@sdau.edu.cn，各学院也要公布监督电话和监督

信箱，及时妥善处理学生反映的各类问题。 

 

附件： 

1、2014 年“先大奖学金”获奖学生登记表 

    2、“先正达农业奖学金”本科生获奖学生情况登记表 

    3、2014 年“先大奖学金”和“先正达奖学金”获奖学生汇总表 

 

 

学工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9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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